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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县城塔下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黄世春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96,153,22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4.5071%，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594,771,4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575%；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38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5%；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

会议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583,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3%。

7．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并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056,0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因石雨生先生担任西安华山钨制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KBM� Corporation董事，为本议

案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97,200股，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向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黄泽兰先生、黄世春先生、范迪曜先生、刘佶女士、陈邦明先生、潘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1�选举黄泽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黄泽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选举黄世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黄世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选举范迪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范迪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选举刘佶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刘佶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选举陈邦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陈邦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选举潘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潘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王安建先生、张洪发先生、武文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选举王安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王安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选举张洪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张洪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选举武文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武文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刘军先生、张翠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1�选举刘军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6,15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刘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2�选举张翠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票数595,982,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票数1,412,2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1878%。

通过累积投票表决，张翠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津贴调整的议案》

对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津贴调整的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4.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164,2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黄世春先生与黄泽兰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为本议案关联

股东，其分别持有公司股份593,527,697股和461,250股，均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4.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黄世春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164,2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黄世春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其分别

持有公司股份593,527,697股和461,250股，均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4.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范迪曜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057,4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范迪曜先生与本议案相关，为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95,775股，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

表决。

14.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刘佶女士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056,2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刘佶女士与本议案相关，为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96,975股，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

14.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陈邦明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潘峰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安建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洪发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武文光先生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刘军先生、张翠女士、林丽萍女士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6,153,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2019年度述职报告，对2019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

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

2020年4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卢钢、刘天意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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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3人，代表股份1,355,826,15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3,717,590,991股（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3,924,206,99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量为

206,616,000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17,590,991股）的36.470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股份1,126,008,8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8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229,817,3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19%。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为111人， 代表股份33,

334,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3,516,8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08人，代表公司股份29,817,33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含视频方式）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4,478,758 99.9006% 1,276,200 0.0941% 71,200 0.00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1,986,763 95.9579% 1,276,200 3.8285% 71,200 0.2136%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41,658 99.9643% 415,500 0.0306% 69,000 0.00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49,663 98.5465% 415,500 1.2465% 69,000 0.20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3.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19,658 99.9626% 389,500 0.0287% 117,000 0.00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27,663 98.4805% 389,500 1.1685% 117,000 0.351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05,758 99.9616% 421,400 0.0311%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13,763 98.4388% 421,400 1.2642%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3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73,558 99.9666% 353,600 0.0261%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81,563 98.6422% 353,600 1.0608%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4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3,483,367 99.8272% 2,243,791 0.1655%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991,372 92.9718% 2,243,791 6.7312%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41,658 99.9643% 385,500 0.0284%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49,663 98.5465% 385,500 1.1565%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6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41,658 99.9643% 385,500 0.0284%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49,663 98.5465% 385,500 1.1565%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7回购股份的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73,558 99.9666% 353,600 0.0261%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81,563 98.6422% 353,600 1.0608%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8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37,658 99.9640% 389,500 0.0287%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45,663 98.5345% 389,500 1.1685%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5,373,558 99.9666% 353,600 0.0261% 99,000 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2,881,563 98.6422% 353,600 1.0608% 99,000 0.297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鞠慧颖、李晓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依法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和

其他合法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6元/股。 按回购价格上限2.6元/

股测算，回购7.5亿元、15亿元对应的回购股份的数量分别为28,846.15万股、57,692.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3,899,846,

991股（见注释）的比例分别为7.40%、14.79%。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

股份的用途为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回购股份方案已经公司2020年6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0年6月

19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3、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 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 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

险。

（3）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

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董事会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股东权益，增强市场信心，经综合

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

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

1、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超过2.6元/股。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公司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6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未超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实际回购股份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

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3、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

4、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 按回购价格上限2.6元/股测算， 回购7.5亿元、15亿元对应的回购股份的数量分别为28,

846.15万股、57,692.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3,899,846,991股的比例分别为7.40%、14.79%。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

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注释：鉴于公司七届四十一次董事会、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回购注销2,436万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924,206,991股减少为3,899,846,991股。 公司

已于2020年5月23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1）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尚需按照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并完成工商变更。 故本公告中公司总股本以3,899,846,991股计算。

如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依法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和其他合法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

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但顺延后期限仍不得超过12个月。 如果触

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

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

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2.6元/股、回购金额上限15亿元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回购数量约为57,692.31万

股，预计回购股份注销后的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43,464,367 8.81% 343,464,367 10.3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56,382,624 91.19% 2,979,459,548 89.66%

三、总股本 3,899,846,991 100.00% 3,322,923,915 100.00%

2、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2.6元/股、回购金额下限7.5亿元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回购数量约为28,846.15

万股，预计回购股份注销后的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43,464,367 8.81% 343,464,367 9.5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56,382,624 91.19% 3,267,921,086 90.49%

三、总股本 3,899,846,991 100.00% 3,611,385,453 100.00%

3、 鉴于公司计划不再实施2018年-2019年实际回购股份的60%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若考虑公司将该部分回购股份15,496.2万股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的因素，预计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注销后

的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2.6元/股、回购金额上限15亿元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回购数量约为57,692.31万

股，预计回购股份注销后的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43,464,367 8.81% 343,464,367 10.8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56,382,624 91.19% 2,824,497,548 89.16%

三、总股本 3,899,846,991 100.00% 3,167,961,915 100.00%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2.6元/股、回购金额下限7.5亿元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回购数量约为28,846.15万股，预

计回购股份注销后的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43,464,367 8.81% 343,464,367 9.9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56,382,624 91.19% 3,112,959,086 90.06%

三、总股本 3,899,846,991 100.00% 3,456,423,453 100.00%

注：上述股权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

为确保本次股份回购事项顺利进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购

股份工作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

会授权人士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调整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3、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

会授权人士依据市场条件、股价表现、公司实际情况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调整或者终止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4、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5、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公司章程》修改、注册

资本变更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以及履行法律法规、证券监管机构要求的备案手续。

6、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有关的其他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董事会拟同意授权公

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或董事会秘书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授权人士（届时无需再次召开董事会），代表公司根

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上述回购相关事宜。

二、回购股份事项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一）审议程序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公司2020年6月1日召开的八届二次董事会、 八届二次监事会及2020年6月19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股东权益，增强市场

信心，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回购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具有可行性。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的以下时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公司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

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2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

三、通知债权人及开立回购专用账户的情况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就注销股份减少注册资本事

宜通知债权人。

公司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名称：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告前六个月内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在公司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情形。

五、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八届二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61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9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拟不再实施2018年-2019年实际回购股份的

60%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拟将该部分回购股份154,962,000股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依法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和

其他合法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5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6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

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

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0年6月20日至2020年8月3日，每工作日8:30—11:30、14: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陈月青、杨祥

邮编：017000

电话：0477-8139874

传真：0477-8139833

邮箱：yxny@berun.cc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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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6月19日上午9:00时

2、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天高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份数比

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

总股份

数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份数比

例（%）

A�股 2 354,410,298 41.06% 5 8,089,202 0.94% 7 362,499,500 41.99%

B�股 2 293,141,847 33.96% 7 4,052,395 0.47% 9 297,194,242 34.43%

总体 3 647,552,145 75.02% 12 12,141,597 1.41% 15 659,693,742 76.42%

其中：

中小股东

1 17,147,751 1.99% 12 12,141,597 1.41% 13 29,289,348 3.39%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8,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655,663,047 99.38% 4,030,095 0.61%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8,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655,663,047 99.38% 4,030,095 0.61%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8,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655,663,047 99.38% 4,030,095 0.61%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8,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6,688,142 99.83% 506,100 0.17% 0 0.00%

总体 659,187,042 99.91% 506,100 0.08%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8,782,648 98.26% 506,100 1.73%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集团” ）之控股子公司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53,976 10.26% 7,468,924 89.73% 600 0.01%

B�股 283,605,358 95.43% 13,588,884 4.57% 0 0.00%

总体 284,459,334 93.10% 21,057,808 6.89%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8,230,940 28.09% 21,057,808 71.90%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与江铃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322,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301,487,047 98.67% 4,030,095 1.32%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322,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301,487,047 98.67% 4,030,095 1.32%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与福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股东（持股32%）

关联股东：福特汽车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276,228,394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8,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16,935,753 80.78% 4,030,095 19.22% 0 0.00%

总体 379,434,653 98.94% 4,030,095 1.05%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与南昌宝江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322,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301,487,047 98.67% 4,030,095 1.32%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合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322,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301,487,047 98.67% 4,030,095 1.32%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与格特拉克（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322,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301,487,047 98.67% 4,030,095 1.32%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与南昌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322,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301,487,047 98.67% 4,030,095 1.32%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合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8,322,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301,487,047 98.67% 4,030,095 1.32%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4、公司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8,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655,663,047 99.38% 4,030,095 0.61%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5、公司章程修订案（2020年）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8,900 99.99% 0 0.00% 600 0.01%

B�股 293,164,147 98.64% 4,030,095 1.36% 0 0.00%

总体 655,663,047 99.38% 4,030,095 0.61% 600 0.01%

其中：

中小股东

25,258,653 86.23% 4,030,095 13.76% 600 0.0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16、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不含独立董事）

16.01�关于选举邱天高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1,916,855 98.22%

总体 654,392,053 99.20%

其中：

中小股东

23,987,659 81.9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6.02�关于选举陈安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3,141,855 98.64%

总体 655,617,053 99.38%

其中：

中小股东

25,212,659 86.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6.03关于选举万建荣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3,141,855 98.64%

总体 655,617,053 99.38%

其中：

中小股东

25,212,659 86.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6.04关于选举Thomas� Peter� Hilditch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3,141,855 98.64%

总体 655,617,053 99.38%

其中：

中小股东

25,212,659 86.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6.05关于选举王文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3,141,855 98.64%

总体 655,617,053 99.38%

其中：

中小股东

25,212,659 86.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6.06关于选举金文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3,141,855 98.64%

总体 655,617,053 99.38%

其中：

中小股东

25,212,659 86.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7、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01关于选举李显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3,141,852 98.64%

总体 655,617,050 99.38%

其中：

中小股东

25,212,656 86.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7.02关于选举陈江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5,601 100.00%

B�股 293,141,852 98.64%

总体 655,637,453 99.39%

其中：

中小股东

25,233,059 86.1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7.03关于选举王悦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95,601 100.00%

B�股 293,141,852 98.64%

总体 655,637,453 99.39%

其中：

中小股东

25,233,059 86.1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8、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18.01关于选举萧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75,198 99.99%

B�股 293,141,852 98.64%

总体 655,617,050 99.38%

其中：

中小股东

25,212,656 86.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8.02关于选举柳青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56,298 99.99%

B�股 288,768,452 97.16%

总体 651,224,750 98.72%

其中：

中小股东

20,820,356 71.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8.03关于选举章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A�股 362,456,298 99.99%

B�股 288,768,452 97.16%

总体 651,224,750 98.72%

其中：

中小股东

20,820,356 71.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妍、邓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0日


